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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同事名义买房，男子住了9年的房�����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实习生 陈婧雯

“ 没 有 买 房 资 格 ”“ 贷 款 额 度 不 够 ”
……计划买房时，却发现自己不符合要求
的人并不少见。有人会选择短暂搁置买房
计划，等到自己满足购房要求时再去购买，
但也有一些人不愿意放弃买房的念头，选
择通过和他人签订协议的方式，自己出资，
借用他人的名义购买商品房。但你知道吗，
这样的行为风险极大，甚至可能“竹篮打
水一场空”，不仅房子不属于你，花出去的
钱可能也回不来了。

近日，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
院就调解了一起因借名买房而引起的纠纷。

“借名买房一类的案件多发于经济发达

地区，杨聪的这个案子是新晃县的第一例。”

张亚告诉今日女报 /凤网记者，借名买房是

指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借用他人名义购房，并

以他人名义取得房屋权属登记证书的行为。

在�类案件�，��人�为������购 ��类案件�，��人�为������购 �案件�，��人�为������购 �

转移财产�者逃�债务等目的，而借用他人

名义买房。

“借名买房存在着很大的风险。”张亚

以自己办理的这起案件为例，他表示，如果

通过诉讼的方式，由于周可已经去世，很

多往来账目无法查清，部分�实无法认定，

根据《�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相关�定，

涉案商品房的归属为房屋产权证书上所登记

的人，“杨聪很有可能‘人财两空’”。

张亚提醒，现实�还可能有名义产权人

反悔，实际出资人取得房屋产权受阻；出名

人死亡，其继承人不了解借名之�，不承认

借名之实；房产被名义购房人转让�抵押，

房产被法院强制执行等情况，造成出资人巨

大损失。

如果一定要借名买房，必须合法�合�

进行，并签订书面借名买房协议，保存好购

房款票据等相关凭证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

纠纷，造成“房财两空”。在本案�，杨聪

和周可两人签下的协议书是杨聪和周可双方

��人意思自治的范畴，不涉及第三人的利

益，不违反法律�行政法�的强制性�定

和公序良俗，这份借名买房协议书是有效的。

因�，该协议书成为了本案调解的关键证据。

 “��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，借名买

房都是不可取的。”湖南省消保委副主任兼

秘书长吴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借名

买房尽管法律没有禁止，但隐藏着极大的

风险和隐患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将会给��

各方造成极大的困扰。

吴卫进一步解释说，一方面，实际出资

人（借名人）可能面临多方面的风险。另一

方面，名义产权人也可能面临风险。目前，

国内多个城市对买房实施�购政策，且政

策存在经常变化的可能，如名义产权人后期

自己打算买房，就可能会因借名行为而丧失

买房的资格。国内多家银行对购买第二套房

产提高了首付比例�收取更高的�款利率，

名义产权人在后期自己买房时，可能需要支

付更高的首付比例，给付更高的�款利息。

对于借名�款买房的情况而言，实际出资人

是实际还款人，名义产权人是名义还款人。

如实际还款人逾期偿还�款，就可能会对

名义还款人造成信用损失。

吴卫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房产时，一定要

慎重考虑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自身可承受风

险的能力，不要为一时之便借用他人的名义

买房，更不要因蝇头小利而出借自己的名义

给他人买房，以��不必要的损失和风险。

（为保护个人隐私，除张亚、吴卫外，

其余均为化名）

  法官提醒

非要借名买房就一定要签协议

  专家建议

名义产权人也可能面临风险

“借名买房”出现的问题并不罕

见，此前，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就

审理过一起亲戚之间“借名买房”的

案件。

2013 年，余刚因前些年和妻子一

直吵架离婚，不想离婚后没有房子住，

便��妻子借��的名��买�一���妻子借��的名��买�一�

房产。因为不想在离婚时将房子作为

夫妻共同财产分割，余刚便与��达

成�口头协议，以她的名�买房，事

后才补签�《借名�房合同》。

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在借名买房七

年之后，��两口子却打起�离婚官

司，这�房子很有可能会被作为��

夫妻共同财产被分割。

无奈之下，余刚把��、��夫

另行起诉到�天心区人民法院，请求

法院确认借名�房的事实，并诉求把

涉案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。

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，天心区

人民法院认为余刚与��之间存在借

名买房合同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

性，故认定该事实存在。为此，天心

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��夫妻�将涉�将涉将涉

案房屋过户至余刚名下。后两被告不

服判决，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，

二审维持原判。

“尽管费尽周折赢下�这场官司，

但希望大家以我为戒，不要再做借名

买房的傻事�。”当事人这样告诉记者。

相关���借名买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借名买房������

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受理该

案后，认为本案的借名人周可已经

死亡，部分案件事实无法查清，且

双方矛盾较大，又涉及另一执行案

件，而周可的母亲已经 83 岁，没有

经济来源，其女儿也还在求学，若

简单根据法律来判决的话，容易造

成案结事不�的情况。为此，负责

该案的法官张亚决定通过调解的方

式解决该问题。

“在调解的过程中，杨聪各种‘想

不通’，而周可的母亲和女儿也不认

可杨聪拿出的证据，不同意房屋过

户。”张亚说，前三次分别和双方当

事人走访见面时，均各执一词，情绪

十分激�。�。。

为�调解能够顺利进行，张亚通

过双方代理人，对当事人进行�开

解，缓和�双方的情绪；又带领团队，

多次下乡前往周可母亲居住的地方，

进行释法劝服。最终杨聪和周可母

亲终于面对面坐下来，达成�调解

协议：杨聪补偿周可的母亲和女儿 8

万元，周可的母亲和女儿再从周可

的遗产中支付 8 万元，这两笔钱款

都直接交至法院执行专户，用于结

清周可在银行的贷款本息 16 万元；

杨聪支付补偿款后，争议房屋归杨

聪所有，由周母、周女协助杨聪办

理争议房屋的过户手续。

法官多次调解，终于得到满意结果

“这个案例的前前后后，我都算不

清到当事人家里去过多少次�。”12

月 6 日，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

法院民商庭法官张亚向今日女报 / 凤

网记者讲述一起因借名买房而�起的一起因借名买房而�起的起因借名买房而�起的

权利确认纠纷案件。

杨聪与周可曾同在一所乡镇中学

教书，因为性格上十分合得来，又有

�共同的兴趣爱好，两人关系十分好，

以兄弟相称。

2010 年年初，杨聪想要在新晃县

城内�买一�商品房，但当时他已年

逾五十，即将退休，无法使用住房公

积金贷款买房。在一次和周可的聚会

上，杨聪说起�此事，周可主�提出，

让杨聪用他的名�买房。

2010 年 8 月的一天，杨聪和周

可两人找到�另外一个关系较好的

同事，请他根据两人商量好的条约，

拟写�一份借名买房协议书，并在

这名同事的见证下，在协议书上签

下�自己的名字。这份协议书规定，

杨聪用周可的住房公积金贷款�买

位于新晃县城某小区的一�商品房，

贷款日期从 2010 年 9 月 1 日起至

2021 年 12 月 30 日止，每月还款额

由杨聪转至周可账户，再由周可偿

还公积金贷款；该商品房的所有权、

使用权和居住权归杨聪所有，周可

及其家人对房子没有任何权利。另

外，两人还约定，等到公积金贷款

还完后就办理过户手续。

�房 3 年后，该�商品房交房，

杨聪及家人搬进�新房子，开始�新

的生活。之后，因为工作调�，周可

到�另外一所学校任教，杨聪便将还

款方式换成�银行转账。账。。

2020 年 11 月 2 日，杨聪提前还

完贷款，于是向周可提议，要办理过

户手续，变更房屋所有人，但当时，

周可并没有直接答应，因为关系太好，

杨聪也没有继续追问。

2022 年初，周可意外去世，就

在周可的母亲和女儿沉浸在悲痛之中

时，突然收到�法院的通知，一银行

起诉周可的继承人，要求偿还之前周

可在该银行的贷款本金和利息。

原来，早在 2021 年 3 月，周可用

争议房屋作为抵押，向银行贷款，办

理�最高借款额度为 20 万元的信用

卡，实际借款使用� 153494 元，“说

是用于女儿留学的费用”。

经过法院判决，周可的上述借

款本金及利息由周可的母亲和女儿

在继承周可遗产范围内偿还。此后，

该案进入执行程序，争议房屋面临

被拍卖。

直到执行法官上门查看被执行房

屋的情况，杨聪才知道自己住� 9 年

的房子已经被周可抵押贷款。于是，

杨聪向法院起诉，要求确认争议房屋

归其所有。

为省贷款利息，他选择“借名买房”


